附件3-9

2025年省级林木种苗培育补助
预算申报指南（试行）

一、项目支持范围
[bookmark: _GoBack]结合中央、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国家林草局以及我局重点工作任务安排，重点支持油茶、山桐子等重点产业树种和树种结构调整所需的珍贵乡土树种。推动落实种业发展规划任务。围绕重点树种，合理安排育种研究、种质资源库、良种基地等种苗基础项目。
林木种苗培育补助项目主要用于种苗生产类、保护研究类、质量监督管理类等方向。一是种苗生产类，包括保障性苗木培育、乡土树种种子收储、采种基地建设、林木良种基地建设。二是保护研究类，包括林草种质资源库建设、种质资源调查收集、品种选育。三是质量监督管理类，包括全省种苗质量抽查、品种鉴定技术开发、制定苗木标准等。重点支持种苗生产类。
    二、项目申报主体
市县林业主管部门、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保障性苗圃）、省级种质资源库、国有林场、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省林业局直属单位。
3、 申报条件及要求
（一）种苗生产类
一是保障性苗木培育项目。申报主体为2023年1月印发的《省林业局关于公布贵州省省级林业保障性苗圃名单的通知》中公布的69家保障性苗圃。二是乡土树种种子收储项目。从本市州优良母树或林分进行采种、调制、检验、贮藏，收储的种子省内无偿调配使用。树种符合本市州树种结构调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等需求，以珍贵用材树种和产业树种为主，申报对象为市州林业主管部门及省林业局直属单位。三是采种基地项目。对经种质资源调查确定且权属为国有的优良林分，采取抚育、间伐、修枝、采种等，提高种子产能。树种符合《贵州省林草种业发展规划（2022-2035）》，且现有良种无法满足需要的树种，申报对象为国有林场。四是林木良种基地包括采穗圃和种子园的新建或抚育管护。采穗圃针对无性繁殖技术成熟的树种，种子园适宜于种子繁殖的树种，须有经选优评价的优良材料。申报对象为各级林业主管部门。
（二）保护研究类
一是林草种质资源库建设项目，支持新建和已有资源库的抚育管护改扩建及资源评价鉴定、开发利用研究等。其中新建资源库要求已收集了50份以上种质资源，土地性质须为国有，符合《贵州省林木种质资源库管理办法》。支持资源库与科研机构联合申报，开展技术支撑。二是种质资源调查收集项目。树种符合《贵州省林草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保存实施方案（2023-2026年）》，开展种质资源收集和扩繁，申报对象为省级以上林草种质资源库、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等。三是品种选育项目。支持试验林营建，良种良法示范推广，无性繁殖技术研发等，符合《贵州林草种业发展规划（2022-2030年》以及生产中亟需种业攻关的树种草种等，申报对象为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等公益性研究机构。
（三）质量监督管理类
全省全省种苗质量抽查、品种鉴定技术开发、制定苗木标准等，申报主体须具有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检验资质。
4、 补助方式及标准
严格按照《贵州省林业局部门整体项目支出预算标准体系（试行）》明确的标准申报预算，补助标准为限额标准，要求据实申报，厉行节约，不得随意顶格申报。预算申报要按标准细化测算，体现计算过程。
    （一）保障性苗木培育
补助形式：按照《贵州省省级林业保障性苗圃管理办法》，采取先建后补方式，结合地区苗木培育计划任务，对符合条件的保障性苗圃的育苗成本进行适当财政补助。
1.市州根据辖区生态建设、林业产业发展、社会公益等用苗需求以及辖区内保障性苗圃的育苗能力，合理确定保障性苗木培育目标及年度任务，公开发布项目申报公告。
2.辖区内符合申报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申报项目，填写项目实施方案并报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3.县林业主管部门重点审核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经县林业主管部门召开党组会审核同意后报市州林业主管部门。
4.市州林业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要审核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审核重点包括：项目建设内容是否符合财政资金使用相关规定，培育树种、数量是否符合本辖区内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需求，投资概算合理性，生产能力与申报任务匹配性等。经专家评审后，召开党组会确定申报项目名单并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结束后，市州林业主管部门将申报材料、专家审核意见（选择该项目的理由）、党组会会议材料、公示结果一并报省林业局。
5.省林业局组织专家对各市州上报的项目进行审核后，对拟入库项目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结束后，按省级预算申报程序申报预算资金。
资金测算根据《贵州省林业局部门整体项目支出预算标准体系（试行）》，按照保障性苗圃建设项目中的ABCD树种分类标准测算资金，要求资金测算细化、量化，按实际需求测算。
（2） 其他支出方向
资金测算根据《贵州省林业局部门整体项目支出预算标准体系（试行）》，林木良种基地建设申报标准为≤6667元/亩；采种基地建设申报标准为≤4000元/亩；林草种质资源库建设申报标准为≤4000元/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申报标准为≤3000元/份，并使用林草种质资源APP调查录入；品种选育申报标准为：采种≤1737元/点（一年不超过300个点），品种选育≤1420元/份（一年不超过300份），遗传区域性试验≤4300元/亩（一年不超过200亩），品种选育验收3000-5000元/项（一个项目不超过3次）。要求资金测算细化、量化，按实际需求测算，不得随意顶格申报。
未制定支出标准的乡土树种种子收储及质量监督管理项目可结合市场价格，根据具体任务量测算并写清楚测算依据。
    五、对口业务部门及联系方式
对口业务部门：贵州省林业种苗站
联系人及方式：杨通翠；18008519036













附件

2025年省级预算项目实施方案参考大纲
（林木种苗培育补助）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XX市（州）XX县（区）XX项目
（二）项目申报单位。单位全称
（三）项目实施地点。涉及小地名的要明确小地名。
（四）项目实施规模及内容。简要介绍项目申报规模以及内容。
（五）项目实施期限。XX年
（六）资金需求。本项目拟申报XX万元，其中：2025年XX万元、2026年XX万元、2027年XX万元。（若为1年，就不分年度）
2、 必要性、可行性及需求分析
（一）必要性。充分论证项目或工作必须实施、开展的理由。根据国家及本区域相关林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规划、林草种苗发展规划、重要政策文件等，针对林草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选育生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项目实施必要性进行分析。
1.政策依据。主要填写支撑项目实施的直接依据，必须列文号以及主要条款内容。
（1）根据XX文件，“XX……”；
（2）根据XX文件，“XX……”。
2.其他理由。政策以外的其他理由。
（二）可行性。充分论证项目或工作实施、开展的基础、必要支撑条件。土地落实情况，种质资源调查收集情况，建圃或建园材料准备情况，现有技术条件，与研究机构的合作情况等。
（三）需求分析。充分论证项目或工作实施、开展规模是否合理，能否完成。从当地林业产业发展、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等对苗木、育苗技术、良种等方面的进行需求分析。
三、本地区历年同类项目实施情况概述
简要归纳本地区近三年（据实际情况）同类项目资金安排总额、项目个数、预算执行情况、项目完工情况以及成效分析，包括但不限于经验做法、存在问题等。
四、建设内容及技术方案
详细表述项目拟建设内容，总体情况+各分项情况，对应的技术方案等。
五、资金预算需求及实施计划
本项目拟申报预算XX万元，其中：2025年XX万元、2026年XX万元等（若分年度）。
2025年预算需求：任务量*支出标准=总金额，具体支出如下：
（一）XX预算XX万元，任务量*支出标准=金额
（二）XX预算XX万元，任务量*支出标准=金额
（三）XX预算XX万元，任务量*支出标准=金额
2026年预算需求：任务量*支出标准=总金额，具体支出如下：
（一）XX预算XX万元，任务量*支出标准=金额
（二）XX预算XX万元，任务量*支出标准=金额
（三）XX预算XX万元，任务量*支出标准=金额
资金测算要求分年度、分项体现计算过程以及测算标准，未定标准的需备注测算依据。
六、绩效目标及成效分析
（一）绩效目标
要求明确项目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数量指标要和测算任务量对应，质量指标要充分体现项目验收标准。数量指标主要包括：苗木培育数量、基地建设面积、种质资源收集份数等。其余指标按照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填写。绩效目标设定应科学、合理、可量化、可考核。
（二）成效分析
围绕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可持续影响等四个方面，深入分析项目成效。涉及产业项目的，需体现具体产值、与村集体、农户等利益链接机制；涉及科研项目的，要深入分析科研成果效益等。
七、保障措施
    包括组织保障、制度保障、运行保障等。其中：
（一）涉及需要科技支撑单位的项目，需重点说明选择该单位的理由、单位能提供的技术内容以及具体工作任务。
（二）涉及自筹资金的项目，要明确如何保障自筹资金落实并监管的机制。
（三）涉及新增资产的项目。要明确资产权属及管理部门、机制。
（四）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要明确采购方式以及管理机构。
（五）涉及产业项目的，要明确承诺的利益分成、链接机制如何落实并监管的机制。
（六）涉及保障性苗木的，要明确后续苗木调拨管理机制。
（七）其他无特定要求的，可简要表述确保工作开展和项目实施的基本条件即可。
八、必要的附件、附表、附图
需提供项目相关政策依据文件及必要图表。
